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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海区文明家庭创建评选结果的通报

各镇（街道）妇联、文明办：
根据南海区妇联、区文明办联合下发的《关于做好我区文明家庭创建工作的通知》（南妇字〔2010〕10号）精神，我区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在村（居）、镇（街）两级开展创建活动的基础上进行推荐，经抽查考察、审核、公示，现评选出110493户家庭为“南海区文明家庭”（名单见附件）。
希望全区广大家庭以文明家庭为榜样，积极参与各类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大力弘扬以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为主要内容的家庭美德，努力倡导和建设平等、文明、和睦的现代家庭，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与和谐发展。

希望全区各级妇女组织不断拓展新形势下文明家庭创建活动的内涵和载体，探索建立文明家庭创建、评比、表彰的长效机制，推动文明家庭创建活动深入持久、扎实有效地开展，团结和引领全区城乡家庭为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社会和谐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附件：1.南海区文明家庭名单（桂城街道）
      2.南海区文明家庭名单（罗村街道）
      3.南海区文明家庭名单（九江镇）
4.南海区文明家庭名单（西樵镇）
5.南海区文明家庭名单（丹灶镇）
6.南海区文明家庭名单（狮山镇）
7.南海区文明家庭名单（大沥镇）
8.南海区文明家庭名单（里水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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